
关于牡丹江医学院本科生 2018 年拟转专业的公示

1. 我校 2017 级陈官恒等 47 名学生入校一年后，个人申

请转专业学习，根据《牡丹江医学院学生学籍管理规定》及

《牡丹江医学院本科学生转专业、转学实施细则（试行）》

中的有关规定，结合我校各专业教学资源实际情况，经二级

学院推荐、教务处审核、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同意以下 34

名学生转专业申请，具体名单如下：

序

号
原班级 学号 姓名 转出专业 预转入专业

1 17本药剂01班 1746030111 陈官恒 药物制剂 医学检验技术

2 17本药剂02班 1746030214 王奕茗 药物制剂 医学检验技术

3 17本药剂01班 1746030104 李子林 药物制剂 医学检验技术

4 17本药剂02班 1746030232 耿令珺 药物制剂 医学检验技术

5 17本药剂01班 1746030130 龚瑞瑶 药物制剂 医学检验技术

6 17本药剂01班 1746030102 刘跃 药物制剂 药学

7 17本预防02班 1759010218 武璟睿 预防医学 医学影像学

8 17本预防01班 1759010113 王明慧 预防医学 医学影像学

9 17本预防01班 1759010127 齐美玲 预防医学 医学影像学

10 17本预防01班 1759010128 张天纯 预防医学 临床医学

11 17本预防02班 1759010225 林香 预防医学 临床医学

12 17本预防02班 1759010215 楚银玲 预防医学 临床医学

13 17本检疫01班 1749020102 黄婉莹 卫生检验与检疫 医学检验技术

14 17本检疫01班 1749020109 宋馨晨 卫生检验与检疫 医学检验技术

15 17本检疫01班 1749020114 徐洁丽 卫生检验与检疫 医学检验技术

16 17本护理02班 1745010202 谢文广 护理学 医学检验技术

17 17本护理02班 1745010210 黄甜梦 护理学 医学检验技术

18 17本护理01班 1745010128 袁怡婷 护理学 康复治疗学

19 17本护理04班 1745010430 余红佳 护理学 医学检验技术



2.何清等 6名学生退役后入学，个人申请转专业学习，

根据《牡丹江医学院学生学籍管理规定》及《教育部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学生参军入伍工作的通知》（教学厅

[2015]3 号）中的有关规定，经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同意

以下 6名学生转专业申请，具体名单如下：

序

号
班级 学号 姓名 转出专业 拟转入专业

1 17本药剂01班 1546030120 何清 药物制剂 药学

2 17本护理03班 1545010301 徐晓刚 护理学 医学检验技术

3 17本护理01班 1545010405 赵月超 护理学 医学检验技术

4 16本护理02班 1445010219 包永佳 护理学 医学检验技术

5 17本护理05班 1545010103 王顺鑫 护理学 医学检验技术

6 17本检验04班 1543010403 李琦 医学检验技术 医学影像技术

3.17 本麻醉 07 班学生孙秀文（学号：1652010411）因

个人身体原因申请转专业学习，根据《牡丹江医学院学生学

20 17本护理04班 1745010421 陈泽宇 护理学 医学检验技术

21 17本护理04班 1745010413 杨余 护理学 医学检验技术

22 17本护理03班 1745010322 王秋莲 护理学 医学检验技术

23 17本护理03班 1745010308 杨寄萍 护理学 医学检验技术

24 17本护理04班 1745010407 孙梦娜 护理学 医学检验技术

25 17本护理05班 1745010520 李陈猛 护理学 医学检验技术

26 17本护理04班 1745010423 严淑欣 护理学 医学检验技术

27 17本护理05班 1745010525 周婷婷 护理学 药学

28 17本影诊14班 1754011431 朱思慧 医学影像学 临床医学

29 17本影诊09班 1754010928 邹雨婷 医学影像学 临床医学

30 17本影诊07班 1754010708 商怀升 医学影像学 临床医学

31 17本麻醉03班 1752010323 吴梓锋 麻醉学 临床医学

32 17本康复01班 1741020119 张颖 康复治疗学 医学检验技术

33 17本康复02班 1741020232 刘伊宁 康复治疗学 医学检验技术

34 17本临床05班 1751010526 王芮 临床医学 医学影像学



籍管理规定》及《牡丹江医学院本科学生转专业、转学实施

细则（试行）》中的有关规定，经二级学院推荐、教务处审

核、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同意该名学生转专业申请。

转专业工作进入公示阶段，公示期为 2018 年 9 月 29 日

至 2018 年 10 月 10 日（五个工作日），公示期间有异议者请

咨询学籍科，咨询电话：0453-6984033，联系人：邵老师。

教 务 处

2018 年 9月 29 日


